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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0/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6_B3_95_E4_c62_450200.htm 《劳动法》1994年7

月5日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95年1

月1日起施行。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

系的其他关系的法律规范。 1.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 (1)劳动者

享有的权利 ①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②取得劳动报酬

的权利。③休息休假的权利。④获得职业安全卫生保护的权

利。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⑥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的

权利。⑦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 (2)劳动者必须履行的义

务 ①完成劳动任务。②提高职业技能。③执行职业安全卫生

规程。④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道德。 2.用人单位在职业安

全卫生方面的职责《劳动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

必须建立、健全职业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职业安全

卫生规程和标准，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

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根据本条款的规定，职

业安全卫生制度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

全职业安全卫生制度；用人单位必须执行国家职业安全卫生

规程和标准；用人单位必须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安全卫生教育

。 《劳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职业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

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职业安全卫生

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

使用。” “职业安全卫生设施”是指安全技术方面的设施、

劳动卫生方面的设施、生产性辅助设施(如女工卫生室、更衣

室、饮水设施等)。 “国家规定的标准”是指行政主管部门和



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一系列技术标准。 3.职业安全卫生条

件及劳动防护用品要求 《劳动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用人

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安全卫生条件和

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本条中“国家规定”指：《工厂安全

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工业企业

设计卫生标准》等。 4.建立伤亡事故和职业病统计报告和处

理制度 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发生伤亡事故，产

生职业病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真实地掌握情况，有效地采取

对策，预防或防止事故隐思和职业病的发生。在《劳动法》

中特别提出了“建立伤亡事故和职业病统计报告的处理制度

”。 5.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 《劳动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从事特种作业的劳动者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资

格。” 6.劳动者在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安

全操作规程。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

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

，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根据本条款的规定，劳动

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对职业安全卫生方面有以下的权利和责

任。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若

是由于不服从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违章冒险作业，因而

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劳动者在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权利：(1)劳动者对用人单

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利拒绝执行。这

是《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权利。根据这项权利劳动者可以

合法地维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有效地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



确实防止事故隐患发生。因为劳动者长年工作在生产第一线

，他们熟悉生产的各个环节，知道安全操作的意义和违章后

果。所以，法律赋予他们权利是正当而有效的。(2)劳动者对

用人单位的管理人员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

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根据这项法律赋予的权利，劳动

者对管理人员做出的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行为，不仅

可以拒绝执行，而且可以提出批评。如果有关的管理人员不

接受意见，不改进措施，劳动者有权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检

举，甚至可以上诉控告，这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若是

有人敢于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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